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7月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以自有资金为参股公司合肥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实业”）提供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22日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该议案经2021
年8月6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1年12月收到参股公司华侨城实业归还的财务资助款项人民币600万元，剩

余待偿还财务资助款项人民币21,4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2月29日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收到参股公司归还财务资助款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

近日，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华侨城实业归还的财务资助款项人民币21,400万元。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华侨城实业已归还公司对其提供的上述财务资助款项。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4087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参股公司归还财务资助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搬迁至新办

公地址。公司已完成注册地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的主要事项

变更事项

注册地址

变更前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
心2号楼2618

变更后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
业园总部大厦3栋101

二、本次变更后公司最新的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3栋

2、邮政编码：518000
3、投资者咨询电话：0755-82739188
4、传真：0755-82712311
5、电子邮箱：hygj@capol.cn
上述联系方式自本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变更。若由此给您带

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949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2024-051

债券代码：128125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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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4-039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8月1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8月1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上午9：15

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3999号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河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105人，代表股份444,

870,623股，占公司总股本1,312,600,000股的33.892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2人，代表股份436,860,744股，占公司总股

本1,312,600,000股的33.28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103人，代表股份数 8,00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 1,312,600,000

股的0.6102％。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代理人合计103人，
代表股份8,00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1,312,600,000股的0.6102％。

3、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吴媛丽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提案进行

了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44,599,4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0%；反对 138,

300股；弃权132,900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黄河清先生、吴月华女士、戚士龙先生、顾勇亭先生、胡春

荣先生、张雷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黄河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2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黄河清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68%。

2、选举吴月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48,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2%。吴月华女

士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87,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7403%。

3、选举戚士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2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戚士龙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61%。

4、选举顾勇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2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顾勇亭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60%。

5、选举胡春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2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胡春荣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60%。

6、选举张雷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1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张雷刚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58%。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列群先生、徐萍平女士、吕岚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黄列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1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黄列群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57%。

2、选举徐萍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1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徐萍平女

士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59%。

3、选举吕岚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1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吕岚女士

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58%。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钱寿光先生、古春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刘方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钱寿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77,1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7%。钱寿光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81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1003%。

2、选举古春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443,655,1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古春山先

生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794,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825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琦、吴媛丽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4-041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
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8月
1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选举钱寿光先生、古春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
选举刘方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4-035）和《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2024-037）。

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
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况，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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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
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8月
1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选举黄河清先生、吴月华女士、戚士龙先生、顾勇亭先生、胡春
荣先生、张雷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选举黄列群先生、徐萍平女士、吕
岚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上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2024-034）。

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
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
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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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和《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顾勇亭先生
为公司总裁，聘任任华林先生、林健先生、朱小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张雷刚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聘任肖典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严克勤先生为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张雷刚先生、肖典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9-82216776
传真：0579-82212758
电子邮箱：zlg@zjwly.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3999号
邮编：321000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9-82216776
传真：0579-82212758
电子邮箱：xd@zjwly.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3999号
邮编：321000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附件
一、公司总裁简历
顾勇亭：男，1972年生，中国国籍，汉族，199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台州银行人力资源部部长；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人力资
源部部长、总裁办公室主任、经营管理总监、副总裁。曾获“浙江省争先创优优秀共产党员”、

“浙江省管理对标提升成绩突出个人”、“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优秀企业家’”、“金华市民营经
济强市建设先进个人”等称号。现为金华市婺城区第十届人大代表；现任公司董事、总裁；芜
湖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万里扬新能源驱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顾勇亭先生持有公司160,300股股票，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顾勇亭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副总裁简历
任华林：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MBA，高级经济师、正高级工程师，全国

机械工业行业劳动模范、浙江省万人计划拔尖人才、浙江省151二层次培养人才、金华市拔尖
人才、浙江大学金华联合创新验证中心验证专家、浙江师范大学实践教育兼职教授。历任浙
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工业电机事业部部长；浙江万里扬变速器有限
公司质量部部长、运行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
总裁。

任华林先生持有公司110,000股股票，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任华林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林健：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获安徽省芜
湖市劳动模范、芜湖市“千名人才计划”、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芜湖市专利创新一等奖。历任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变速器技术总监、浙江万里扬
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变速器事业部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现任公司副总裁、技术总监、研究
总院院长。

林健先生持有公司11,600股股票，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林健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朱小龙：男，1979年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获评安徽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安徽省“十一五”技术创新优秀先进个人、芜湖市五一劳动
奖章、芜湖市优秀民营企业家、入选芜湖市年度产业振兴“千名人才计划”。曾担任863计划现
代交通技术领域“无级自动变速器研发项目”课题研究组副组长。历任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变速器产品总监，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变速器事业部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现任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变速器事业部总经理。

朱小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朱小龙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简历
张雷刚：男，1985年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浙江万里

扬变速器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
表。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浙江万里扬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辽宁益
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

张雷刚先生持有公司82,100股股票，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雷刚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肖典：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秘书、办公室主任助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肖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肖典先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严克勤：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浙江万里扬股

份有限公司齿轮分厂厂长、管理部部长；壳体分厂厂长；锻造事业部总经理；销售管理部部长；
台州吉利发达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四川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
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严克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严克勤先生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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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
月1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鉴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全体监事一致同
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并于2024年8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
合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过半数的监事共同推举的监事钱寿光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
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钱寿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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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
月1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鉴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并于2024年8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
合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黄河清先生主持。会议逐项审议
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黄河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成如
下：

1、战略委员会：黄河清（主任委员）、吴月华、顾勇亭、黄列群、徐萍平；
2、审计委员会：吕岚（主任委员）、吴月华、徐萍平；
3、提名委员会：黄列群（主任委员）、吴月华、徐萍平；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萍平（主任委员）、吴月华、吕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顾勇亭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

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2024-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任华林先生、林健先生、朱小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

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2024-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雷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

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2024-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雷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

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2024-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肖典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

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2024-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严克勤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

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2024-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武林先生提议

2024/2/7~2025/2/6
10,000,000元~2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289,038股

1.50%
12,997,801.46元

4.72元/股~6.1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

不超过1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

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24年 2月 8日、2024年 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1）、《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289,03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52,364,
400股的比例为 1.5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6.19元/股，最低价为 4.7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2,997,801.46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096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4-045

转债代码：118016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1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535,490股

3.21%
9,968.16万元

24.10元/股~30.1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19日，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明微电子”）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

意以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

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00元/股；本次回购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和2024年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落实

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和《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3,535,4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16元/股，

最低价为24.1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68.1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699 证券简称：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4-041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嘉科技”）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即公司计

划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在境内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本次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
00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将不超过人民币13.14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

资金金额、回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等将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关于本次回

购股份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等有关公告。

一、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第9号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已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128.9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1%，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8.2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37元/股，成交总金额999.64万元（不含相关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回购规则》《第9号指引》《回购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

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796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5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年 1月 9日完成了

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超短融”）的发行。本期超短融发行金额为人

民币 5亿元，期限为 210天，票面利率为 2.8%，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销。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02）。

鉴于本期超短融将于2024年8月7日到期兑付，为保证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

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超短融基本情况

1.发行人：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4豫能控SCP001
4.债券代码：012480100.IB
5.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

6.债券期限：210天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8%
8.还本付息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9.到期兑付日：2024年8月7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

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

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皓旸

电话：0371-69515538
2.存续期管理机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电话：010-66635929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电话：021-23198708、23198682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4-5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的公告


